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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及促进其运用政策的演变出发，研究知识产权制度和促进其运用的政策存在的

问题，分析各种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探讨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及制约知识产权运用的因素，提出未来的调

整方向，为有关部门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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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or no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an suppor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epends not only on its design but releva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Although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comple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in it and relevant enforcement 

policies. This paper discussed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the policy evolution process of its 

enforcement and analyzed various policy instruments; it found the flaws of the system and factors restricting 

its enforcement. In the end, the paper gives suggestions for its future direction adjustment which may serve as 

reference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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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制度是保护智力劳动成果的一项基

本法律制度，是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增强经济、

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激励机制。当今国际社会，知

识产权制度呈现出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力度

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我国政府也根据不同时期

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需求，不断调整知识产权制

度，并制定一系列促进其运用的政策，以此推动

知识产权经济价值的实现，增强我国技术创新能

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已建立

了完整的知识产权制度。1985年颁布实施了《专

利法》，之后又颁布实施了《著作权法》《知识产

权海关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计算

机软件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等法律和法规，还颁布实施了《科学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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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技术合同法》，

以规范和激励知识产权的运用，并且已经建立了

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机制、财政支持和税收激励

机制、金融支持和风险投资机制。

知识产权能否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

支撑，不仅取决于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设计，还

与其关联的政策相关。然而，针对知识产权制度

和促进其运用政策存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下两个方面，一是微观主体在落实知识产权制度

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3]；二是知识产权制度及其

管理政策在落实中存在的问题。丁宁讨论了国家

科技计划项目知识产权权利归属的相关政策，以

及知识产权运用中权利归属纠纷等问题 [4]；谭

龙、刘云等分析了2007年修订的《科学技术进

步法》以及《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

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对高校专利申请增长的

影响 [5]；肖龙丹讨论了不同时期，我国知识产权

管理模式，及采用的政策工具的侧重点 [6] 。深入

分析研究知识产权制度及促进其运用的政策及其

他关联政策，可以发现障碍知识产权价值实现的

因素，为政策调整提供参考。本文将从我国知识

产权制度及促进其运用的政策的演变出发，分析

各种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发现知识产权制度本

身存在的缺陷及制约知识产权运用的因素，提出

了未来的调整方向。

1 知识产权制度及促进其运用的政策在不

断完善

1.1 进一步鼓励知识产权创造、激励运用

（1）加强对知识产权创造的资金支持。根据

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要求，从

2009年开始，中央财政设立向国外申请专利专

项资金，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保护自主创新成

果。《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

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国科发政字〔2000〕569）等

文件规定，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经费中可以列支知

识产权事务经费，用于专利申请和维持等。发布

《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工作若干意

见》（国办发〔2012〕28号），完善审查制度，拓

展投融资方式，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的

创造和运用。

（2）调整知识产权权利归属。2000年修订的

《专利法》将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务发明专利权利

由“持有”，改为专利权人，在境内转让专利申

请权或者专利权的，不必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

只需将转让合同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允

许发明人或者设计人通过合同约定，获得职务发

明的所有权。《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

知识产权管理若干规定》（国办发〔2002〕30号）

将财政性资金为主支持的国家科研项目形成的知

识产权，除涉及国家安全的外，由授予项目承担

单位取得，项目承担单位可以依法自主决定实

施、许可他人实施、转让、作价入股等，并取得

相应的收益，国家根据需要保留无偿使用的权

利。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

步法》作了同样的规定，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科技

计划项目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之前有关文件规

定，863计划科技成果转让需经国家批准，技术

成果转让的部分收益返还委托方。《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6号）等文

件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和对外投资要按照规定限

额报财政部或主管部门审批，经审批的国有资产

转让或投资项目须进行资产评估，评估结果实行

备案核准制，知识产权的转让收益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2011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

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管理改革，扩大了中央级事

业单位科技成果的处置权和收益权。2013年试点

范围扩大到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张江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

2008年修订的《专利法》提出，要保护专利权人

的合法权益。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的知识产权制

度和相关政策，越来越注重通过调整产权关系及

对权利人权利的保护发挥知识产权的激励作用，

促进知识产权运用。

（3）放宽专利强制许可条件。2000年修订的

《专利法》规定，如果一项专利的实施，有赖于

前一项专利的实施，则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根

据后一项专利权人的申请给予其实施前一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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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制许可。2008年修订的《专利法》，允许个

人在具备实施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申请强制许可。

（4）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机制。《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

办法》（财企〔2010〕8号）规定，高等院校和科

研院的科技成果向企业作价入股，可以按科技成

果评估作价金额的20%以上，但不高于30%的比

例折算为股权奖励给有关技术人员。《关于支持

科技成果出资入股确认股权的指导意见》（证监发

〔2012〕87号）支持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武

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安徽合芜蚌自主创

新综合试验区内科技成果出资入股的股权激励确

权，进一步深化发行审核机制改革，对科技成果

形成的股权予以审核确认。《关于进一步加强职

务发明人合法权益保护促进知识产权运用实施的

若干意见》（国知发法字〔2012〕122号）规定，

职务发明人可受让单位拟放弃的知识产权，可提

高职务发明的报酬比例。

表1  鼓励知识产权创造、激励运用的政策演变过程

文件名称 发文机构 文号 政策变化要点

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
财政部

财建

〔2012〕147号
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资助向国外申请专利所需费用

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

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科技部

国科发政字

〔2000〕569
科技计划项目资金可列支知识产权申请和维持费用

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

产权工作若干意见

国务院

办公厅

国办发

〔2012〕28号
完善审查制度，拓展投融资方式，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

的获得和运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0
修正）

人大常委会 主席令第36号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归单位所有；单位可与发明人约定专利权归

属；增加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许诺销售权；一项专利的实施，

有赖于前一项专利的实施，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给予其实施前

一项专利的强制许可

科技部财政部关于国家科研计

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

若干规定的通知

国务院 
办公厅

国办发

〔2002〕30号
财政性资金资助形成的知识产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

重大社会利益的以外，归项目承担单位所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

法（2007年修订）
人大常委会

国主席令

第82号
财政性资金资助形成的知识产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

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外，授权项目承担者依法取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
年修正）

人大常委会 主席令第8号
提出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允许个人在具备实施条件的情况下可

以申请强制许可

关于发布实行“八六三计划”

科技成果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国家科委

（89）国科发

成字655号  
863成果转让，须经国家科委商有关部门批准，转让收益的一部

分，用做863计划的专项经费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

法
财政部

财政部令

第36号

国有资产转让和对外投资，按规定限额报财政部或主管部门审

批，审批之后进行资产评估，评估结果实行备案核准制，转让收

益收支两条线管理

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进行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

成果处置权改革试点的通知

财政部
财教 

〔2011〕18号

中央级事业单位，一次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在规定限额以下

的国资产，可自主进行，结果报财政部备案；规定限额以上的，

按原规定执行

关于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开展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

收益权管理改革试点的意见

财政部
财教 

〔2011〕127号

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和利用科技成果对外投资形成股权处置产生的

收益，按照有关规定，应上缴中央财政的部分，分段按比例留归

单位和上缴中央财政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

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实施办法
财政部

财企 
〔2010〕8号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可按评估价值的20%以

上，但不高于30%的比例奖励有关技术人员

关于支持科技成果出资入股确

认股权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

科技部

证监发

〔2012〕87号
依法确认科技成果出资入股奖励给科技人员的股权

关于进一步加强职务发明人合

法权益保护促进知识产权运用

实施的若干意见

知识产权局

教育部科技

部、财政部

国知发法字

〔2012〕122号

单位与发明人可约定知识产权权利归属；职务发明人可受让单位

拟放弃的知识产权；提高职务发明的报酬比例；建立职务发明人

维权援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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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力度

（1）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1992 年修订的

《专利法》扩大了专利保护的技术领域，延长了3
种专利的保护期限，使我国在专利保护水平方面

基本达到TRIPS协议的要求。2001年修改的《著

作权法》完善了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的权利，扩

大了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加强了著作权法保护和

执法力度。2000年、2008年修订的《专利法》分

别增加了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权

人的“许诺销售权”。

（2）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2010年修

订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加强了海关知识

产权保护的主动权，明确和完善海关的执法程序

和执法权限。2008年修正的《专利法》增强了对

假冒专利经济处罚的力度；如发生专利侵权，可

诉前向法院申请采取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赋予

专利管理部门查处假冒专利的行政执法手段。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协作的暂行规定》（公安

部、海关总署，2006年）、《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和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知识产权

局，2007年）、《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7
号）等文件的发布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的

司法保护工作。

1.3  加强对知识产权运用的财政、金融支持

（1）税收优惠面在不断扩大。《关于科技企业

孵化器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财税〔2013〕117
号）、《关于国家大学科技园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3〕118号）、《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

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71）和《关

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技术转让企业所得

税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72号）分别规

定，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业投资企业实行相关的税收

优惠政策，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企业

的5年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转让纳入技术转让

税收优惠政策，以此鼓励高校院所和企业的技术

转让和技术入股。同时，还出台了《关于中关

村、东湖、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自

主创新综合试验区有关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试点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15号），对试验地区

表2  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保护强度相关政策的演变过程

文件名称 发文机构 文号 政策变化要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92
修正）

人大常委会 主席令第62号
延长发明专利权期限至20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

利权期限至10年

《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 人大常委会 主席令第58号
增加杂技艺术作品等保护客体；完善著作权人和邻接

权人的权利；引入“法定赔偿”等制度，确立了诉前

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
年修正）

人大常委会 主席令第8号

增加外观设计专利权人的“许诺销售权”。提高假冒

专利的行政处罚力度，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赋

予专利管理部门查处假冒专利的行政执法手段。发生

专利侵权，可在诉前向法院申请采取措施，保全财产

和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

保护条例（2010年修订）
国务院 国务院第572号令

增加财产保全的法律依据，可在诉前或诉中申请停止

侵权行为和财产保全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协作的

暂行规定

公安部 海关总署

2006-3
公安机关和海关进行经常性磋商，并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共同打击知识产权侵犯行为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行政

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07-4
推进建立知识产权援助机制；完善执法协作机制；加

强执法能力建设与制度建设，提高执法水平

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意

见

国务院 国发〔2011〕37号
围绕食品、药品、机电等商品，及著作权、商标、专

利等领域的侵权问题，强化刑事司法查处和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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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高新技术企业股权奖励实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

策。

（2）加强对知识产权运用的财政资助。《国

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管理办法》（国科发火字〔

2007〕565号）等文件规定，国家科技计划对技

术转移示范机构的技术转移项目给予资金支持。

2011年，中央财政设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引导

基金，制定《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管理暂

行办法》（财教〔2011〕289号） ，支持利用财政资

金形成科技成果的转化。

（3）加强对知识产权运用的金融支持。《关

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的若干意见》(国科发财〔2011〕540号 )指出，

要进一步加强对国家科技计划自主创新成果的

信贷支持力度；《关于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扎
实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的意见》（银发〔2014〕9
号），指出是着力培育和发展服务科技创新的金

融组织体系，加快推进科技信贷产品和服务模

式创新，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探索构建符合

科技创新特点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关于加强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与评估管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的通知》（财企〔2010〕199号）和《关于商业银

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银监发

〔2013〕6号）指出，要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

险管理机制，评估管理体系，建立知识产权流

转的管理机制，引导和规范商业银行开展知识

产权质押贷款。

1.4 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指

导意见》（国知发规字 〔2012〕110号）指出，要重

点发展知识产权代理服务、知识产权法律服务、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知识产权商用化服务、知识

产权咨询服务、知识产权培训服务，以增强知识

产权服务对科技和经济的支撑作用。制定《关于

提高知识产权信息利用和服务能力，推进知识产

权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国科发政字

〔2006〕562号），旨在推进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业

的人才培养、机构培育、服务能力提升，以及知

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

2 知识产权制度及促进其运用政策存在的

问题

2.1 不同部门出台的政策缺乏衔接

知识产权管理涉及科技部、财政部、知识产

权局、发展改革委、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人民

银行等20多家政府部门。但是在政策制定中，

政府各部门缺乏沟通与协调。从1985-1998年，

61.11%的部门规章是由一家政府部门制定发布，

3家以上的占11.11%；1998-2005年，这两个数

字分别为66.67%和7.41%。2005-2013年，这种

现象得到改善，3家以上联合发布的部门规章数

量占比例增加到22.24%，一家制定的部门规章占

比下降到46.94%。

2000年修订的《专利法》，《关于国家科研计

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若干规定》（国办发

〔2002〕30号）以及《高等教育法》，对技术类无

形资产的管理规定基本相同，但是与财政部制定

的一系列国有资产管理政策不同。政府各部门从

自身职责的出发制定政策，缺乏沟通，因此，难

以形成全面、统一、规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

政策体系，使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机制不能充分

发挥。

另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只规定了技术

转让对科技人员奖励的最低比例，《关于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国办发〔1999〕29号）、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股权和分红激

励实施办法》（财企〔2010〕8号）对最高比例做

了不同的规定，影响了激励效果。某大学在2010
年之前有100多家技术作价入股的公司，2010-
2012年没有实施技术作价入股，技术人员不是通

过学校而是直接与投资人合作设立公司或者直接

转让技术获取转让费。

2.2 国有资产管理政策不适合技术类无形资产的

管理

履行国有资产管理程序需耗时数月。因

此，为规避审批，大部分机构采取了拆分科技

成果、技术入股与技术补偿同时实施、“技术许

可+科技人员现金入股”、技术开发合同取代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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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促进知识知识产权运用的财政、金融政策

文件名称 发文机构 文号 政策变化要点

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政策的

通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财税〔2013〕
117号

对符合条件的孵化器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

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

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符合非营利组织条件的孵化器

的收入，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关于国家大学科技园税收政策的

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

财税〔2013〕
118号

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园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

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

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符合非营利组织条件的科技园

的收入，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

伙人企业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

财税〔2013〕
71号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业投资企业实行相关的税

收优惠政策

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技术转让企业所得税试点政策的

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

财税〔2013〕
72号

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企业，5年以上非独占

许可使用权转让，纳入技术转让税收优惠政策

关于中关村、东湖、张江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自主创新

综合试验区有关股权奖励个人所

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2013〕
15号

试验地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转化科技成果，以股权形式

奖励技术人员，一次缴纳税款有困难的，可分期缴纳个

人所得税，但最长不得超过5年

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管理办法 科技部
国科发火字

〔2007〕565号
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安排技术转移经费，补助国家技术转

移示范机构的技术转移活动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管理

暂行办法

财政部

科技部

财教〔2011〕
289号

中央财政设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支持财政资

金形成的科技成果的转化

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快实

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若干意见

科技部

财政部中国人

民银行等

国科发财

〔2011〕540号

运用无偿资助、偿还性资助、创业投资引导、风险补

偿、贷款贴息以及后补助等多种方式，引导和带动社会

资本参与科技创新。加大对国家科技计划、科技成果转

化的信贷支持力度

关于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扎实

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的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

科技部

银监会等

银发〔2014〕9号
培育和发展服务科技创新的金融组织体系，推进科技信

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拓宽融资渠道。探索构建符合

科技创新特点的保险产品和服务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与评

估管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通知

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国家

版权局等

财企〔2010〕
199号

鼓励商业银行优先支持中小企业自主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管理机制、评估管理体

系；建立知识产权流转的管理机制

关于商业银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业务的指导意见

银监会、

知识产权局等

银监发〔2013〕
6号

商业银行可接受境内个人、企业等合法拥有的、依法可

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做质押，发放贷款或提供其他授信

表4  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政策

文件名称 发文机构 文号 政策变化要点

关于提高知识产权信息利用和服

务能力，推进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

科技部
国科发政字

〔2006〕562号

加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业的人才培养、机构培育、

服务能力提升；建设和完善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信

息库，及运行机制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服

务业的指导意见

知识产权局、

发改委等

国知发规字

〔2012〕110号
发展知识产权代理服务、法律服务、信息服务、商

用化服务、咨询服务和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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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转让和入股合同等办法实现技术转移，增加

了交易成本。技术转让收入、技术入股股权转

让收入，在扣除奖励资金及相关费用后上缴中

央国库，不利于调动高校和院所转化科技成果

的积极性。

2.3 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制度缺陷

随着网络被广泛应用，涉及搜索引擎、电

子商务、软件、微博等内容的诉讼开始逐渐出

现，且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如某法院从2009年

到2001年，新收知识产权案件增加900余件，增

多的案件主要集中于著作权纠纷 [7]。出现这种现

象的原因：一是侵权赔偿额太低。2010年修订

的《著作权》规定，著作权侵权按照实际损失赔

偿，如果实际损失和违法所得难以确定，由人民

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

的赔偿。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实际损失和侵权人

获利难以确定，法院对于侵权者通常按照每千字

30 ～ 40元的价格进行处罚，不仅难以覆盖诉讼

成本，更难以对原创者进行补偿。二是对互联网

避风港原则的滥用 [6]。专利侵权也因实际损失难

以确定，存在赔偿额不高的问题。《专利法》规定

侵权最高赔偿100万元以下。

2.4 知识产权运用缺乏资金支持以及中介机构的

参与

从1996-2012年，高等学校专利申请量从

1320件增长到79332件，年均增长率为33.99%，

专利授权量从854件增长到43153件，年均增长

率为32.34%，专利转让、许可合同数量从367项

增长到1745项，年均增长率为11.78%[7]。数据分

析显示，专利实施合同数量的增长率低于专利申

请和授权量增长率。影响专利实施的因素有以下

几个问题。

（1）专利技术商业过程长，风险大，对风险

投资缺乏吸引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存在法律、

价值变化、处置等风险，因此，难以获得贷款。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以单独资助企业为主，

对科研院所及高校资助较少。没有充裕的资金保

障，专利技术的商品化实施受到限制。科技部联

合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由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承

担的国家三大主体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于2009年

获得授权并在2012年仍维持有效的发明专利，就

其在2009 - 2012年的运用状况进行的调查结果

显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缺乏资金和投资是专利

没有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高校和科研机构，

分别有65%、75%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专

利商业化没有受到资助 [8]。

（2）缺少对技术转移服务中介机构培育的政

策。从1985-2013年出台的90余条有关知识产权

的政策中，针对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培育的政策不

多，只有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的税收

优惠政策，其他政策中包含鼓励科技中介服务机

构建设与发展的条款，但缺乏具体的扶持措施。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发育水平低，制约

了知识产权的运用。

（3）我国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主要提供咨询、

代理、信息等服务，极少提供商用化服务。据

2012年全国知识产权服务业务调查，从事商用化

服务的知识产权机构只占17.5%，商用化服务业

收入仅占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收入的6%。高校、

科研机构内部缺乏专业化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这些机构只能提供专利申请服务，难以提供促进

专利转让、专利维权等专业化的服务。据调查，

80%以上科技计划项目专利转让、许可没有经过

中介服务机构 [9-10]。目前，高校和科研机构实行

的是以科研人员为主导的技术转移模式。

（4）科技评价政策不利于知识产权运用。高

校和科研机构的绩效考核指标包括论文（专著）、

科研经费、获奖和专利授权等。其中发表论文的

数量和质量以及获得的科研经费数量是评价科研

工作的两大核心指标。专利等技术成果的转让、

许可、入股并未进入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绩效

考核评价体系，这导致科研人员只重视专利授权

数量，而对授权专利质量和是否能够转化，如何

实施转化则关注不够。为了完成绩效考核指标或

满足承担科技计划项目的要求，科研人员大量申

请专利，有些甚至拆分专利，致使有些专利技术

单一，缺乏市场价值，难以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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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识产权制度及促进其运用政策的调整

方向

3.1 以法律的形式规范知识产权无形资产管理

政府各部门应加强沟通与协调，在相关法

律框架下制定知识产权的相关政策。国家应制定

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无形资产管理做出明确的规

定，使无形资产的管理逐渐实现法律化。建议取

消财政性资金资助的科技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向

境内的组织、个人转让的审批程序，只是报项目

管理机构备案即可。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可以规定

或者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的方式和数额。如果没

有约定，可以从转让收入、许可收入或科技成果

形成的股份中提取不低于20%用于奖励，其余留

归单位用于科研和成果转化工作。

3.2 提高知识产权损失的法定赔偿额

调高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上限，确实保护知

识产权所有者权益，并加强知识产权评估研究。

我国知识产权评估缺乏基础数据支持，虽然国家

统计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能够定期公布一些数

据，但这些数据不能满足知识产权评估需要。政

府有关部门应加强相关数据库建设，为知识产权

价值评估提供支撑。

3.3 增加对技术成果转移的资金支持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向高校、科研机

构与企业共同实施科技成果商业化倾斜，以资助

实验室成果的转化；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在

省、市建立各种各样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并建

立政府补偿、保险理赔功能，以减少金融机构

因知识产权质押放贷出现的知识产权处置变现风

险。

3.4 调整对科技人员的评价指标

淡化对科技产出的量化评价，注重对其质量

的评价；减少评价结果与利益分配的过渡关联。

改变传统的重论文轻专利的思想，逐渐将知识产

权成果纳入到科研人员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制度

中。对从事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的人员实行分类评

价。《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

（教技〔2013〕3号）指出，要对主要从事技术转

移、科技服务等人员实行经济社会效益和实际贡

献为重点的评价。推行分类评价，促进知识产权

的运用。

3.5 完善知识产权转化服务机构发展的政策环境

在知识产权转化服务业发展初期，可制定财

政、金融和税收政策，推动其发展。可扩大财政

对技术转移中介机构技术转移项目的资助范围，

扩大对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的税收优惠范围，

引导吸引信贷资金、外资和社会资本多渠道投向

知识产权转化服务业。政府设置奖励性基金，对

高校和研究机构运转良好的专业性的技术转移办

公室予以资助，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引导高校

和科研机构，将技术转移收益的一部分留归技术

转移办公室，支持技术转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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